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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东凌粮油                                   证券简称：000893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40916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

员姓名 

华泰证券赵森；广发基金吴兴武、王小松。 

时间 2014 年 9 月 16 日 

地点 利通广场 29楼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会秘书程晓娜、投资者关系主管钟裕华。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绍 

 

1、上市公司与中农集团本次重组的合作对于上市公司有何影

响？ 

答：本次重组完成后，中农集团成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及战略

投资者，将与上市公司进行深入合作，延伸现有业务的产业链。上市

公司通过与中农集团的合作，一方面，有利于丰富豆油的销售路径，

有效解决上市公司小包装豆油产品品牌建设及销售渠道的问题，进而

有利于上市公司由传统大豆压榨业务向终端延伸；另一方面，中农集

团拥有的资源为上市公司向上游延伸提供了可能，从而获取更大的产

业链效益。 

2、中农集团此次选择与东凌粮油的合作背景是什么？ 

答：中农集团在生产资料资源方面具有优势，东凌粮油作为民营

上市公司，在体制和上市平台方面具有优势，双方希望能够优势互补。

最为主要的是东凌粮油 “大农业整合”的思路与中农集团的想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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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而合，彼此发展愿景比较一致。双方合作，是大豆（粮食领域）与

化肥领域的合作，关联度比较高。 

此外，中农集团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在金融、信息等方面都掌

握了大量资源，但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效

率低、决策慢等问题，这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综合竞争力。与此相

对的是，民营经济机制灵活、决策快速，但受到资源不足的限制，民

企往往存在发展瓶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本次重组的标的公司（中农国际）是供销合作社最为优良的资产之一，

东凌粮油重组中农国际，是民营企业整合央企子公司，是对混合所有

制的实质性探索。  

3、本次交易完成后会不会造成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更？ 

答：本次重组完成后，中农国际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上市

公司将拓宽经营范围，从大豆压榨业务扩展至粮食行业的上游钾肥开

采、生产及销售。 

随着钾盐 50 万吨乃至 100 万吨产能逐步达产，中农钾肥的盈利

能力越来越强，为上市公司增加了盈利增长点，显著改善上市公司的

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使得上市公司业绩稳健增长目标得到更好的保

障。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维持现有主业经营，发挥现有主业

与新增业务的协同性，提高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会造成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更。 

4、目前，开采钾盐并实现固体钾盐开发量产难度较大，老挝项

目是如何保证开发量产化的？ 

答：中农钾肥成功解决了光卤石尾矿处理的世界级技术性难题，

实现了固体钾镁盐矿工业开采和尾矿“湿式胶结”充填方面零的突破，

该技术现已获得中国专利，即将获得美国专利。  

十万吨验证工程配套的工业化充填装置，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尾

矿处理的环保问题，更重要的是，固化的充填体对井下采空区形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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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避免了因采空区塌落而造成地表塌陷问题，突破了项目规模化开

发最核心的难题。同时，也可以有效提高井下的采矿回采率。  

5、公司为什么选择投资钾盐资产？ 

答：（1）钾盐属于长期战略性资源，我国钾盐资源匮乏，但需

求巨大；近几年我国已成为世界最主要的钾肥消费国和进口国之一。

我国钾肥需求量1100-1200万吨/年，消耗量约占世界消耗总量的20%，

国内供给量 500 万吨左右，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 50%以上。2010

年 10 月，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关于鼓励铁铜铝等国家紧缺矿产资源

勘查开采有关问题的通知》将钾盐列为被鼓励开发的七种紧缺矿产之

列。 

（2）资源全球化配置是我国钾肥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受到政

府鼓励；为增强我国在全球钾肥供应中的有利地位，以提高我国钾肥

的供应保障系数，使我国以较合理的价格进口钾肥，保障我国钾肥供

应安全，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开展资源领域国

际合作。国家鼓励国内企业到国外投资建厂，建设海外生产基地，参

与国际竞争。 

6、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否构成借壳？  

答：本次交易并不构成《重组办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借壳上市： 

（1）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前，控股股东东凌实业持股比例为 40.22%，赖宁昌通过

广州汇崃控制东凌实业，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赖宁昌与其关联方将共计控制上市公司 19,271.73 万股，控股比例为

21.93%；中农集团将持有上市公司 14,491.38 万股，持股比例为

16.49%，其他股东持有上市公司比例不超过 10%，赖宁昌仍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2）交易价格未达到上市公司 2013 年期末资产总额的 100%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为 36.90 亿元，上市公司 2013 年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为 62.12 亿元，交易价格未达到上市

公司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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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14 年 9 月 16 日 

 


